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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提升四川省公共建筑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雾霾天气的韧性，规范通风空调系统平急结合的设计原

则和技术要求，切实保障工程质量，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平急

结合、快速转换、节能环保，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本标准的编制核心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雾霾天气，针对

这两类场景的实际需求，通过规范四川省公共建筑通风空调系统平急结合的设计

要求、明确相关技术要点，提升建筑应急韧性，同时兼顾工程质量与节能环保，

最终保障公共建筑室内环境安全。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公共建筑的通风空调系统平急结

合设计，不适用于住宅、有特殊用途、特殊净化与防护要求的场所。

【条文说明】本标准主要针对办公、商业、教育、文体及普通医疗、轨道交

通车站等公共建筑，不适用于居住建筑，也不适用于生物安全实验室、传染病隔

离病房、医药洁净用房、动物实验室以及具有生化、核辐射等特殊防护要求的场

所。

1.0.3 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四川省现行有关规范和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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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平时工况 normal condition

常规情况下通风空调系统的运行工况。

2.0.2 应急工况 emergency condition

因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 PM2.5、PM10导

致的雾霾天气期间通风空调系统的运行工况。

2.0.3 平急结合 combined use for normal and emergency time

通风空调系统在平时工况和应急工况两种使用场景的通过设计有机结合，平

时满足常规功能需求，在应急时，能迅速满足净化、消杀等要求。

2.0.4 平急转换 conversion between normal and emergency modes

通风空调系统在平时工况和应急工况两种使用场景的运行模式切换。

2.0.5 可吸入颗粒物（PM10） inhalable particulate matter

悬浮在空气中，粒径(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10 μm的颗粒物。

2.0.6 细颗粒物（PM2.5）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悬浮在空气中，粒径(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μm的颗粒物。

2.0.7 日平均浓度 24-hour average concentration

一个自然日 24小时浓度的算术平均值，也称为 24小时平均浓度。

2.0.8 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 outdoor design 24-hour average concentration

统计近 3年最不利年的环境气象资料，采用平均不保证 5天的日平均浓度确

定的用于室内空气质量设计的参数。

2.0.9 管控区 controlled area

管控区是指已被 PM2.5、病原微生物等污染的区域。

2.0.10 缓冲区 buffer area

缓冲区是指位于管控区与非管控区之间，可能被 PM2.5、病原微生物等污染

的区域。

2.0.11 非管控区 uncontrolled area

非管控区是指未被 PM2.5、病原微生物等污染的区域。

2.0.12 源强 source intensity

单位时间内释放污染物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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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渗透风换气次数 infiltration ratio

单位时间通过房间围护结构无组织渗透进入的空气量与房间容积的比值。

2.0.14 穿透系数 penetration coefficient

室外空气污染物通过建筑围护结构后的浓度与室外浓度的比值。

2.0.15 换气效率 air exchange efficiency

实际通风条件下房间平均空气龄与充分混合流下的房间平均空气龄的比值。

2.0.16 洁净空气量 clean air delivery rate ；CADR

空气净化设备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针对目标污染物净化能力的

参数；表示空气净化设备提供洁净空气的速率。

2.0.17 当量穿透系数 equivalent penetration factor

多个空气净化设备串联工作时的穿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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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内外空气设计参数

3.1 室外空气设计计算参数

3.1.1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范》GB 50736、地方标准《四川省高寒地区民用建筑供暖通风设计标准》DBJ

51/055中的相关规定取值。

【条文说明】本条明确了室外空气计算参数的取值依据，与建筑冷热负荷计

算直接相关的温度、湿度等核心参数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736 及四川省地方

标准 DBJ 51/055 的规定，以保证负荷计算的精准性。

3.1.2 应根据统计的近三年 PM2.5最不利年的室外空气污染物浓度环境资料确定

建筑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当无统计数据时，PM2.5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的选取

可按本标准附录 A执行。

【条文说明】本条文引自 JGJ/T 461-2019《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

计标准》。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是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的核心基础数据，直接

关系设计达标效果。因室外污染物浓度受污染源、气象等因素影响，区域和时段

差异显著，故优先采用当地实际环境监测资料确定计算浓度，确保设计准确。本

方法适用于 PM2.5、PM10等主要污染物。参考采暖室外计算温度的统计方法，附录

A所给出的PM2.5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依据四川省各城市2023年至 2025年三年的

环 境 资 料 （ 来 源 ： 中 国 空 气 质 量 在 线 监 测 分 析 平 台 历 史 数 据 ，

https://www.aqistudy.cn/historydata/），采用不保证 5天的日平均浓度；其

他污染物均可按本标准统计方法，依据当地环境资料确定。

3.1.3 室外空气污染物计算日平均浓度宜根据距建筑物最近政府环境监测点的污

染物浓度确定。当建筑周边有厂房、锅炉房、机场等有影响的污染源时，宜根据

就地调查、实测并与邻近监测台站的环境资料比较确定，且取两者的较大值作为

设计参数。

【条文说明】本条文引自 JGJ/T 461-2019《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

计标准》。颗粒物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通常取用监测站的浓度，当项目附近存在

颗粒物污染源时，应对实测数据开展有效性核验、按 95%保证率完成统计分析，

甄别污染源属性处置实测值远高于监测点的偶发情况，再将处理后的实测值与监

测值对比，取两者的较大值作为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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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室内空气设计参数

3.2.1 室内空气设计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GB 51039、《传

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 的规定。应急工况下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满

足供热工况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下限值、制冷工况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

准规定的上限值。

【条文说明】医疗建筑的室内空气设计参数参照《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GB 51039 和《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 取值，其它公共建筑的室内

空气设计参数参照《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来取值。

应急工况下，空调系统采用加大新风比甚至全新风运行时，室内温度易偏离舒适

性标准，但从人员基本健康保障角度，需满足 GB 37488-2019《公共场所卫生指

标及限值要求》和 WS 10013-2023《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的限

值要求。

3.2.2 室内设计最小新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况下，对于无可开启外窗的

房间采用冷热末端+新风的空调形式时，其新风系统设计宜满足新风量 60

m³/(h·人)的使用工况要求，并能在 30-60 m³/(h·人)的运行工况范围内高效运行。

【条文说明】平时工况的新风量按照不低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 50736 规定的最小新风量运行；参照《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

环境防疫设计与安全保障指南（试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按照 60m³/(h·人)

运行。

3.2.3 室内空气中的 CO2小时平均浓度不应大于 0.10%。

【条文说明】本条文引自 GB/T 18883-202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此处 CO2

浓度为任何 1小时 CO2浓度的算术平均值。

3.2.4 室内空气中的 PM10和 PM2.5日平均浓度设计要求应符合表 3.2.4的规定。

表 3.2.4 室内空气中的 PM10和 PM2.5设计浓度要求

指标 计量单位 要求

PM10 μg/m3 ≤100
PM2.5 μg/m3 ≤50

【条文说明】室内空气中的 PM10的设计浓度要求参照 GB 37488-2019《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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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室内空气中的 PM2.5 的设计浓度要求参照 GB/T

18883-202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表 3.2.4 中的 PM10和 PM2.5的浓度值为日平均

浓度。

3.2.5 对于睡眠、休憩需求的公共场所，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 1500 CFU/m3

或 20 CFU/皿；其他场所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 4000 CFU/m3或 40 CFU/皿。

【条文说明】本条文引自 GB 37488-2019《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根据细菌总数不同采样方法选取不同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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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风空调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通风空调系统应满足平时工况的使用要求和应急工况的防护要求，且应采

取合理的平急功能快速转换措施，平急转换措施应遵循经济、安全、可靠的原则。

【条文说明】 平急结合通风空调系统设计首要的是满足建筑在日常使用中

对于舒适性、健康与功能性的平时工况要求；同时，必须具备在公共卫生事件等

紧急情况下，通过特定的通风策略（如全新风运行、保证压差）和空气处理措施

（如高效过滤、消杀）来实现应急防护要求。为实现这一者间的切换，设计必须

预先规划和集成快速、简便、有效的平急转换措施，且应在应急情况开始或结束

24 小时内完成平急功能转换。应遵循的三大基本原则：经济性，不应为追求应

急能力而过度投入，应通过优化设计和“预留条件”实现高性价比；安全性，确

保转换过程与应急运行本身不会引入新的电气、结构或生物安全风险；可靠性，

要求所采用的设备、阀门和控制策略必须是成熟、稳定、耐用的，确保在关键时

刻能够有效启用。

4.1.2 平时工况下通风空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四川省相关节能设计标

准的相关规定；应急工况下应符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WS10013中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在平时工况下，设计的首要侧重点是在保证基本环境需求的前

提下实现能源节约，因此必须严格遵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及《四川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51/T 5027 等现行国家和地方

节能设计标准。而在转换为应急工况后，设计目标从节能优先转变为感染控制与

公共卫生安全优先，此时系统必须满足《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WS 10013 中的各项强制性卫生要求，如新风量、过滤效率、污染物浓度限值等，

以确保系统本身不会成为病原体传播的温床。

4.1.3 医疗建筑中洁净室除外的区域，通风空调系统平急结合设计应符合《综合

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医疗建筑，尤其是医院，其内部的通风空调系统本身就是感染

控制体系的关键一环，其设计复杂性和标准严苛度远高于普通公共建筑。因此，

对于医疗建筑而言，平急结合设计并非在普通设计上简单叠加应急功能，而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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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首先、无条件地满足 GB 51039 这一专用规范的全部要求，在此基础上，再根

据本标准的指导，强化或预留医疗建筑公共区域其在大规模应急疫情下的增强应

对能力。

4.1.4 既有建筑通风空调系统进行平急结合改建、扩建时，应结合建筑现状，开

展机房空间、电气容量、现有设备及管道系统的适应性评估，统筹利用既有设施，

确定合理改造方案，满足平时使用与应急工况转换要求。

【条文说明】本条针对既有建筑通风空调系统平急化改造提出总体原则。既

有建筑与新建建筑在空间条件、系统配置、结构荷载及电气容量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改造工程应优先对机房布设空间、供电容量、既有设备性能及管道系统适

配性进行综合判断，在保障应急工况可靠运行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原有设备与管

线，提升改造工程的经济性与可实施性，完善标准对改建、扩建工程的技术覆盖。

4.2 负荷及新风量计算

4.2.1 建筑冷热负荷、湿负荷应依据第 3章节规定的室内外设计计算参数进行计

算，且遵循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规定的负荷计算方法。

【条文说明】建筑冷、热、湿负荷计算必须基于本标准第 3章所确定的平时

工况、应急工况各项室内、外设计计算参数的要求，计算方法参照《民用建筑供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中相关章节所规定的。

4.2.2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最小新风量应按下式计算:

Qb =Qb1×P (4.2.2-1)

式中: Qb——设计最小新风量(m³/h)；

Qb1——人员所需最小新风量[m³/(h·人)]；

P——设计人数(人)。

2 设计最小新风量宜按换气效率进行修正，并宜按下式计算:

Qf= Qb/M (4.2.2-2)

式中: Qf——修正的设计最小新风量(m³/h);

Qb——设计最小新风量(m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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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换气效率，按本标准附录 B执行。

【条文说明】

1设计最小新风量主要是考虑稀释 CO2浓度以满足室内健康卫生需求。

2引自《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461-2019）第 3.6.4

条。

4.2.3 室内污染物浓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污染物瞬时浓度应按下式计算：

l l o o o eo r er l o r( )G dCa p C a C P a CP a a a C
V dt
+ + + - + + = (4.2.3-1)

式中: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³);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 m³);

C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 m³);

a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ao——新风换气次数(次/h);

peo——新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

ar——回风换气次数(次/h);

per——回风净化设备当量穿透系数;

τ——时间（h）。

2 室内 PM2.5源强应按下式计算:

pm

pm pm
1

N

i
i

G G
=

=å （4.2.3-2）

式中: Gpm——室内 PM2.5源强(μg/h);

Gpmi——室内第 i 个 PM2.5发生源强(μg/h)，人员 PM2.5源强应按表 4.2.3 取

值;

Pmi——室内第 i个 PM2.5发生源;

Npm——室内 PM2.5发生源总数。

表 4.2.3 人员 PM2.5源强

人员 PM2.5源强[μg/（人·h)] 人员密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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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0.4
忽略不计 ≤0.4

3 穿透系数和渗透风换气次数宜根据建筑位置、周边环境、围护结构、施工

质量等因素，对类似建筑抽样测试后确定。

4 当无实测参考数据时，PM2.5穿透系数可取 0.6~0.9，渗透风换气次数可取

0.1次/h~0.6次/h，并应通过建筑施工及建筑产品选择进行控制。

【条文说明】引自《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461-2019）

第 3.4.1、3.5.2、3.5.3，在第 3.7.1 条基础上修改，取消了室内空气净化器因

素影响。其中公式(4.2.3-1)是基于室内污染物瞬时完全混合状态推导得出。

4.2.4 净化设备的洁净空气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无新风系统时，回风净化设备洁净空气量应按下式计算：

rr
l l o

l
G a p C VCADR aV

C
+

= - (4.2.4-1)

式中: CADRrr——无新风系统时回风净化设备与空气净化器的洁净空气量(m³/h);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³);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 m³);

C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 m³);

a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ai

Pl——穿透系数。

2 对于全新风系统，洁净空气量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ff
( )l l o o o l o

o

G a p C V a C V a a VC
CADR

C
+ + - +

= (4.2.4-2)

式中: CADRff——采用全新风系统时的的洁净空气量(m³/h);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³);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 m³);

C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 m³);

a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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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新风换气次数(次/h)。

3 对于有新风和回风的系统，总洁净空气量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l l o o o l o
fs r o

r o o

[ ( ) ]
( )

G a p C V a C V a a VC
CADR a a

a C a C
+ + - +

= ´ +
+ (4.2.4-3)

式中: CADRfs——同时采用新风和回风系统时的总洁净空气量(m³/h);

G——室内污染物源强(μg/h);

V——房间容积(m³);

C——室内设计日浓度(μg/ m³);

Co——室外计算日浓度(μg/ m³);

al——渗透风换气次数(次/h);

Pl——穿透系数;

ao——新风换气次数(次/h);

ar——回风换气次数(次/h)。

【条文说明】在《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461-2019）

第 3.8.2 条基础上修改得到。仅考虑无新风、纯新风和新风+回风三种情况下洁

净空气量计算方法。

4.3 系统设计

4.3.1 平急结合通风空调系统的机械送风（新风）、排风系统宜按照管控区、缓冲

区、非管控区独立设置。

【条文说明】通过建筑布局的“三区划分”（管控区、缓冲区、非管控区）来

组织独立的通风空调系统，该区域是根据应急时不同风险等级划分的相应区域，

其核心目的是严格防止不同区域间的空气交叉污染，阻断病原体通过风道传播的

路径。管控区作为最高风险区域，其排风可能含有致病因子；缓冲区作为过渡和

准备区域，也存在一定风险；非管控区为安全区。为这三个区域设置完全独立的

送、排风系统，可以实现物理隔离，是保障建筑内部气压梯度稳定、气流从非管

控区到管控区有序流动的基础。

4.3.2 平急结合送风（新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急结合通风空调系统应具备增大新风量和/或加强循环空气过滤、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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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净化措施功能。

2 可采用具备平急结合功能的设备和/或预留增设应急措施的条件实现加强

循环空气过滤、消杀等净化措施，其中预留增设应急措施不建议采用在末端增设

亚高效过滤器的方案。

3 平急结合送风（新风）热回收机组应采用间接换热方式，不应采用转轮等

可能造成送回风交叉污染的换热方式。

4 平时工况循环空气应至少经过初效、中效过滤器两级处理，应急工况循环

空气应至少经过初效、中效、不低于亚高效过滤器三级过滤，且采取病原微生物

消杀措施。

5 风口和风管风速按应急时风量进行设计，送风口不应直接对准人员常驻区

域，防止将可能存在的污染气流直接吹向人体。

6 室外新风采集口应合理设置，避免取风口所吸入的空气受其它污染源的影

响。

【条文说明】

1 在应急工况下，为有效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宜优先采用增大新风量或全

新风运行方式。当受限于室外空气质量或实际条件无法满足全新风运行时，或需

额外加强空气安全保障时，应采取措施强化对循环空气的 PM10、PM2.5的过滤和对

病原微生物的消杀处理。

2 为实现平急结合通风空调系统在应急状态下快速提升空气安全保障能力

的要求，系统设计可遵循以下两类技术路径：一是直接采用具备平常工况和应急

工况模式切换功能的专用设备。该类设备集成了应急强化运行模式，可通过控制

系统的切换，在应急情况下自动或手动提升净化能力，从而迅速达到更高的室内

空气质量标准，实现平时与应急状态的无缝转换。二是在常规通风空调系统设计

阶段，即预先考虑未来应急设备的加装需求。应在机房、风管等处预留足够的设

备安装空间、荷载条件与检修通道，配置充足的电气容量与控制接口，并在风系

统中设置规范的设备接入段及密闭阀门。通过上述预留措施，确保在应急时可快

速、规范地加装高效过滤器、空气消毒装置或其他强化净化设备，实现系统能力

的及时提升。预留增设应急措施为采用在末端增设亚高效过滤器的方案在实践中

很难实现快速转化，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期间更换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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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回收设备的换热器存在漏风问题会导致送风交叉污染，不适用于突发公

共卫生安全事件情况。

4 平时工况下初效+中效两级过滤，主要保护空调设备和满足常规室内空气

品质要求。应急工况下提升至初效、中效、不低于亚高效三级过滤。不低于亚高

效的过滤器对微小颗粒物（包括生物气溶胶）具有较高的捕集效率，能显著降低

空气中病原体的浓度，在过滤基础上，增设主动式空气净化或消杀措施（如紫外

线、光催化、等离子等），进一步提高安全保障。

5 若风口和风管按平时工况风速与风量设计，难以满足应急工况需求，改造

调整难度大，从而制约平急快速转化。要求送风口避免直吹人员，主要为防止将

可能已被污染的室内空气直接输送至人员呼吸区，降低暴露风险。

6 新风采集口的位置是保障室内空气健康的第一道关口，若吸入空气本身已

受污染，后续的空气处理将事倍功半。新风取风口应直接与室外空气连通，严禁

从机房、楼道、吊顶或车库等空气污浊的室内空间间接取风。

4.3.3 平急结合排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风系统的管道正压段不应经过其他功能房间；排风机宜设置在室外屋面，

并明确控制管控区、缓冲区的排风净化要求，应急工况排风应经过高效过滤（杀

菌消毒）处理后排放。

2 排风口与送风系统取风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m；当水平距离不足

20m 时，排风口应当高出进风口，并不应小于 6m。排风口应当高于屋面且不小

于 3m。为防止极端大风大气排风口受风压影响，排风出口应设伞形风帽高空排

放。

3 室内排风口应靠近潜在污染源设置，有条件时应采用下排风。

【条文说明】

1 规定“排风系统的管道正压段不应经过其他功能房间”，是为了杜绝含病原

体的空气从管道缝隙意外泄漏至非管控区。将排风机设置在室外屋面，其目的在

于使风机后可能存在的正压段完全置于建筑环境之外，进一步降低泄漏风险。对

于管控区区的排风，必须明确其净化处理要求。在应急工况下，排风须经过高效

过滤或等效的杀菌消毒处理，确保达标后方可排放。

2 引自《医疗建筑暖通空调系统平疫结合设计》第 2.7.3 节（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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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照《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 第 7.3.3 条对排风口的要求。

4.3.4 气流组织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优先考虑采用有利于污染物控制和排除的方式，避免出现气流短路和涡

流区。应急工况下，应采用定向气流组织，气流流向为：非管控区→缓冲区→管

控区。

2 非管控区、缓冲区房间的气流组织应采用上送下排或上送上排；管控区房

间的气流组织应采用上送下排。

【条文说明】

1 应急工况采用由管控区流向非管控区的定向气流以阻断气载污染物的传

播。

2 本条对不同风险等级区域的气流组织作出了细化规定，其核心是利用气流

组织实现污染物高效控制。

管控区：规定采用“上送下排”，是要求在该区域形成单向气流，将污染物

或病毒导向下部的排风口迅速排除，最大限度减少其在人员呼吸区的横向扩散。

非管控区和缓冲区：规定采用“上送下排”或“上送上排”，实质是允许采

用混合稀释的气流组织形式。其中，“上送下排”具有更好的排污效率， “上送

上排”在层高受限或改造项目中更具灵活性。

4.3.5 水系统设计应按照通风空调系统功能分区分别设置环路，并设置流量调节

阀以满足平时工况和应急工况的负荷变化。

【条文说明】通过系统性的分区独立控制与动态水力调节，确保水系统既能

满足平时工况下各区域的差异化负荷与节能运行需求，又能在转换为应急工况时

快速、可靠地适应负荷分布的显著变化，从而为整个空调系统实现安全、稳定、

高效的平急转换与运行提供关键支撑。

4.3.6 缓冲区和管控区的空调冷凝水应当分区集中收集，并采用间接排水的方式

排入污废水系统统一处理。

【条文说明】引自《医疗建筑暖通空调系统平疫结合设计》第 2.7.3 节（15）

条。

4.4 设备与材料选型

4.4.1 应按照 4.2.1条计算的负荷进行空调冷热源设备规格选型，且机组台数和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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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选择应能适应平时工况和应急工况转换的冷热负荷变化规律。

【条文说明】平时与应急工况的建筑使用人数、新风量、设备发热量等差异

巨大，导致空调负荷规律不同。冷热源设备的选型必须基于准确的负荷计算，并

且机组的配置（如多台并联）应具备良好的调节能力，以适应两种工况下负荷的

大幅变化，避免“大马拉小车”或能力不足，确保能源效率和运行可靠性。

4.4.2 空气处理设备宜选用平急结合用通风空调设备，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急转换应包括空气处理点热工参数、风量、供热/供冷量、空气过滤等

级、机外静压的转换。

2 平时工况及应急工况下，设备的风量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95%、机外

静压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90%、输入功率实测值不应超过额定值的 10%。

3 平时工况及应急工况下，设备的供冷量和供热量实测值不低于额定值的

95%。

4 平时工况及应急工况下，设备的声压级噪声除了应符合 GB/T 14294规定

外，还应满足《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要求。

5 宜选用机电一体化空气处理设备。

【条文说明】平急结合用通风空调设备是指专门设计或选型，使其在平时（和

平时期正常使用）和应急时（如战时或规定的应急状态下）均能可靠运行，并能

在两种工况之间进行转换或维持特定功能的设备，选用此类设备是实现工程功能

平急转换、提高设备利用效率和经济性的关键，设备关键性能应满足相应的技术

要求。

1 明确了转换不仅是过滤等级，还包括风量、静压、冷热量等参数，设备必

须具备适应两种不同工作点的能力。

2 规定了设备在两种工况下的风量、机外静压及输入功率的性能允差，确保

设备在实际运行中具备稳定、可靠的性能输出，并具备必要的安全余量。上述性

能参数应在平时工况和应急工况下分别进行测试验证。

3 规定了设备在两种工况下的供冷量和供热量的性能允差，旨在确保系统在

整个生命周期内，无论是日常运行（平时工况）还是高强度、满负荷运行（应急

工况），均能提供稳定、可靠的设计容量。供冷量和供热量应在平时工况和应急

工况下分别进行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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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调性能转换不能以牺牲环境舒适性（噪声超标）为代价。

5 机电一体化设备是将空气处理设备的核心功能段与控制柜集成一体，温湿

度传感器、污染物浓度传感器及压差开关等均在设备出厂前完成安装、调试，使

得产品性能稳定可靠，简化了现场安装调试工作，避免了现场拼装的诸多质量隐

患。

4.4.3 平时工况为新回风混风方式的组合式空调机组，宜按全新风工况选型、设

计管路及控制系统，应急工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可关闭回风通道的风阀，

切换至全新风运行模式。

【条文说明】全新风运行是应急工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最安全的模式，

能最大限度排除室内污染空气。但全新风运行的冷热负荷远大于有回风的工况。

因此，要求组合式空调机组按全新风工况选型，意味着其表冷器、加热器、风机

等核心部件必须具备处理更大焓差和风阻的能力。同时，风阀及其控制必须能可

靠地切断回风、开启全新风。

4.4.4 新风风机、送风风机、排风风机应采用可变速调节的风机，适应平时工况

和应急工况系统风量、阻力变化的需求。

【条文说明】风机是系统的动力核心。采用可变速调节风机（如 EC 风机或

变频驱动风机）是实现风量按需调节、适应不同工况系统阻力变化的最有效方式。

在平时工况下可低速运行节能，在应急工况下可高速运行以满足大风量需求。

4.4.5 病原微生物消杀措施可采用以下方式：

1 在高效过滤器的进风侧安装紫外线灯。杀灭一般细菌繁殖体时照射剂量应

达到 10000 μWs/cm2；杀灭细菌芽孢时照射剂量应达到 100000 μWs/cm2；杀灭的

目标微生物不详时照射剂量不宜低于 100000 μWs/cm2。

2 采用抑菌抗病毒过滤材料或风管材料。抑菌风管应实现系统抑菌，其板材、

连接件及密封胶均须具备抑菌性能，细菌抑制率（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

菌等代表性菌种）不应低于 99%；霉菌抑制等级（针对黑曲霉、球毛壳霉等代表

性霉菌）应为 0级。此外，风管经紫外线灯照射后（累计照射时间≥100h），其

抑菌性能不得劣化。

【条文说明】本条提供了具体的病原微生物消杀技术选项和参数。

1 本条给出了基于照射剂量（强度×时间）的量化设计标准。设计时必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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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风管内风速计算紫外线灯的数量和排布，确保微生物在流经照射区时能接收到

足够的致死剂量。

2 通过在滤材或风管材料中添加功能性成分，实现持续抑制或杀灭接触微生

物的能力。消杀成分包括: (1)天然提取物。艾草提取物、茶树精油等，通过天

然活性成分抑制微生物活性，安全性较高。(2)无机抗菌剂。如银离子、锌离子

等金属离子，能破坏细菌细胞膜和病毒蛋白质，抗菌时效长，稳定性好。(3)有

机抗菌剂。如季铵盐类、胍类化合物，对细菌、真菌的抑制效果显著，常与其他

成分复配使用。(4)新型功能材料。如纳米二氧化钛（需配合光催化）、石墨烯衍

生物等，通过物理或化学作用破坏微生物结构。可采用的融合工艺包括：(1)浸

渍法。将滤材（如无纺布、HEPA 滤纸）浸泡在含有抗菌抗病毒成分的溶液中，

让成分渗透到纤维内部。(2)喷涂法。在滤材生产过程中，将成分通过高压喷雾

均匀覆盖在纤维表面。(3)熔融共混法。在滤材原料（如 PP、PET 颗粒）熔融纺

丝时，直接加入抗菌抗病毒母粒，让成分均匀分布在纤维中。

为避免任一环节缺失抑菌性能导致微生物滋生扩散，明确其板材、连接件及

密封胶均须具备抑菌性能。细菌抑制率≥99%的要求，以常见致病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大肠杆菌为指示菌种，结合暖通空调风管使用场景及行业标准，确保抑菌

效果达标。霉菌抑制等级规定为 0级，针对风管易滋生的黑曲霉、球毛壳霉等，

可完全抑制霉菌生长，杜绝霉菌孢子随风管扩散污染。新增紫外线照射稳定性要

求，考虑实际工程紫外线辅助消毒场景，规定累计照射≥100h 后，风管抑菌性

能不得劣化，保障其长期稳定。

4.4.6 空气过滤、净化、消杀装置在空气处理过程中不应产生新的污染物。

【条文说明】本条旨在确保空气处理措施在改善空气品质过程中的安全性，

杜绝因技术选用或设备运行不当而引入二次污染。通风空调系统的根本任务是营

造安全、健康的室内环境。为实现空气过滤、净化或消杀功能而采用的装置，其

自身必须符合安全性的基本前提。部分技术或设备在运行时可能伴随产生并释放

有害物质，例如：某些类型的静电空气净化器、臭氧发生器或在高压电离过程中

可能产生浓度超标的臭氧（O₃）。紫外线灯管照射空气时，若波长选择或照射强

度不当，可能生成氮氧化物（NOx）等副产物。部分光催化氧化（PCO）或等离子

体设备在降解污染物过程中，可能因反应不完全而生成有害的中间产物。设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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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粘合剂、密封材料、塑料件等）在气流冲刷或特定工况下可能释放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VOCs）或产生异味。

4.4.7 末端净化设施不得产生有害气体和物质，不得产生电磁干扰，不应使用可

能诱导微生物变异的空气处理方式。当房间采用吊装式风机盘管或多联空调室内

机的末端形式时，应在其回风口处设置或预留高效低阻过滤器。

【条文说明】本条是对末端净化设施的特殊安全警告，尤其适用于高风险环

境。它强调末端设施（通常是高效过滤器或高效消杀装置）必须绝对安全：不能

因材料本身释放有害物；不能因电磁辐射影响精密医疗设备；其消杀机制必须是

致死性的而非诱导微生物产生耐药性，避免制造出更危险的“超级细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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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与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平急结合区域房间应设置空气质量监测及控制系统，监测参数应包括温度、

湿度、二氧化碳、PM10、PM2.5浓度等。

【条文说明】监测房间温度、湿度、二氧化碳、PM10、PM2.5浓度等是为了实

现平急结合通风空调系统的自动控制。

5.1.2 平急结合通风空调系统应监测以下参数：

1 通风空调设备和阀门的状态；

2 过滤器的进出口压差。

【条文说明】检测设备和阀门状态便于平急工况的切换以及状态监视；检测

过滤器的进出口压差是为了了解过滤器的运行状态，及时更换。

5.1.3 管控区与缓冲区之间、缓冲区与非管控区之间、负压房间与其相邻或相通

的缓冲间及走廊之间应设置压差检测装置，并标志明显的安全压差范围指示。

【条文说明】管控区与缓冲区之间、缓冲区与非管控区之间、负压房间与其

相邻或相通的缓冲间及走廊之间应保证一定的压力梯度。

5.2 监控设备

5.2.1 传感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感器测量范围与精度应与二次仪表匹配，并不低于工艺要求的控制和测

量精度；

2 传感器应能采用手动或自动方法进行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校准；

3 传感器应能自动或根据指令将采集的信息发回控制中心；

4 易燃易爆环境应采用防燃防爆型传感器；

5 应根据工程情况确定传感器的寿命。

【条文说明】

1 规定了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及精度。

2 传感器长期运行后会出现漂移的现象。因此，传感器应能采用手动或自动

方法进行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校准，以消除传感器因为长时间运行造成测试结果

的基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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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感器数据要能较为容易地被获知，一般可以通过自动方式进行数据的上

报。

4 应保证特殊环境下设备的安全性。

5 传感器的寿命应满足工程使用的要求。

5.2.2 温度、湿度传感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宜为测点温度范围的 1.2倍～1.5倍；

2 温度传感器的允许偏差应为±1℃；

3 湿度传感器的允许偏差应为±5％。

【条文说明】温度、湿度传感器应能满足控制系统的要求，能对室内的温度、

湿度范围进行较为精确的控制。

5.2.3 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宜采用非色散红外技术，其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小分辨率应为 100 ppm；

2 测量范围应为 400 ppm～5000 ppm；

3 预热时间不应大于 180 s，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60 s，恢复时间不应大于 60 s；

4 24 h零点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2.5％，24 h量程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

±2.5％；

5 传感器的比对测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部

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的规定，且总不确定度应小于 20％。

【条文说明】引自《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 461-2019

第 6.2.3条。

5.2.4 PM2.5传感器宜采用激光散射、扩散充电技术，其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小分辨率应为 0.001 mg/m3；

2 测量范围应为 0.01 mg/m3～0.5 mg/m3；

3 24h 零点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2.0%，24h 量程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

±2.0%；

4 应采用重量法和微量振荡天平法对传感器进行比对测试，且总不确定度应

小于 20%。

【条文说明】引自《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 461第 6.2.4

条。PM2.5浓度可采用基于激光散射法及扩散充电法原理的传感器进行监测。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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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法是基于 Mie 散射理论，当光束照射到颗粒物表面时会向空间四周散射，散

射光强和散射光能的空间分布等散射参数与颗粒物的粒径有一定的关系。扩散充

电法由电晕针充电产生离子，离子在样气中扩散并被颗粒捕获，通过测量携带离

子颗粒物的电流通量，可解析空气中的细颗粒物的数浓度、表面积浓度和质量浓

度。

目前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规定二类区环境空气中

PM2.5的 24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 0.035 mg/m
3
，而根据行业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指

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PM2.5

空气质量分指数最大时的 24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 0.5 mg/m
3
。基于上述标准提出

了 PM2.5传感器的测试精度和范围要求。同时对零点和量程漂移进行了规定，并

对评价传感器测试所采用的标准方法及其评价指标提出了要求。

5.2.5 压力（压差）传感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力(压差)传感器的工作压力(压差)应大于该点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压

差)的 1.5倍；

2 压力(压差)传感器的允许偏差应为±1Pa。

【条文说明】压力(压差)传感器的精度直接影响压差控制的准确性。对于要

求保持 5-10Pa 压差的洁净/隔离房间，选用±1Pa 精度的传感器是必要的，以确

保控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5.2.6 壁挂式空气温度、湿度传感器应安装在空气流通且能反映被测房间空气状

态的位置；风道内温度、湿度传感器应保证插入深度，不应在探测头与风道外侧

形成热桥。

【条文说明】引自《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第

9.2.2 条。

5.2.7 房间内二氧化碳、PM10、PM2.5浓度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在空气流通处；

2 距离地面高度应为 1.0 m～1.5 m；

3 应避开通风口、通风道等风速高的区域；

4 当不满足第 1～3款要求时，应安装在回风口处。

【条文说明】颗粒物、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应安装在能准确反映人员呼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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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平均水平的位置。同时，应避免安装在通风口、通风道附近，这些区域

的污染物浓度场较不均匀，可能导致传感器的检测值与被测空间的平均值相差较

大。

5.2.8 温度、湿度传感器每连续运行 1年，二氧化碳、PM10、PM2.5浓度传感器每

连续运行半年后应进行性能现场检验。

【条文说明】传感器应进行定期校验，以判断其长期运行的稳定性，保证监

测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5.3 控制系统

5.3.1 系统的控制应能通过自动或手动方式实现不同运行工况的转换。

【条文说明】平急结合通风空调系统应能通过自动或手动控制，实现“平时”

与“应急”工况的转换。

5.3.2 应急工况通风空调系统应满足各房间或区域的压力梯度要求，控制空气压

力从非管控区至缓冲区至管控区依次降低，非管控区应为正压区，管控区应为负

压区，管控区与缓冲区、缓冲区与非管控区之间的压差应保持 5~10Pa；控制负

压房间与相邻相通的缓冲间、走廊压差应保持 5~10Pa。

【条文说明】平急结合区域应急工况应特别注意建筑物内的气流流向，即应

严格保证压力梯度，使非管控区空气流向缓冲区再流向管控区，绝不允许气流倒

流。

5.3.3 各区域排风机与送风机应联锁，应急工况下非管控区应先启动送风机，再

启动排风机；管控区应先启动排风机，再启动送风机。各区之间风机启动的先后

顺序应为管控区排风机→非管控区送风机→缓冲区排风机→非管控区排风机→

缓冲区送风机→管控区送风机。关机顺序与开机顺序相反。

【条文说明】规定排风机与送风机的启停顺序，可以有效防止空气倒流。

5.3.4 应急工况管控区总排风机和送风机宜设置变速控制，按照压差要求调节排

风量。

【条文说明】应急工况下管控区的新风量是确定的，因此按照压差要求调节

排风量。

5.3.5 应急工况下新风或通风系统停止运行时，应关断各房间到送、排风主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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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支风管上的电动密闭阀。当对房间进行消毒时，应单独关闭该房间到送、

排风主干管之间的支风管上的电动密闭阀。

【条文说明】同一个通风系统，也要防止不同房间的空气交叉污染。当通风

系统因各种原因停止运行时，风管是连通各个房间的直接通道，由于风压、热压

等作用有可能病房之间的空气会相互流动。同时，当个别房间需要消毒时，要求

单独密闭，所以要求关闭支风管上的电动密闭阀，以防止各房间空气互相交叉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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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PM2.5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

表 A PM2.5室外计算日平均浓度

城市名称 PM2.5（μg/m3）

成都市 133
广元市 79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2
宜宾市 146
泸州市 166
绵阳市 121
德阳市 134
攀枝花市 72
自贡市 128
巴中市 103
达州市 125

甘孜藏族自治州 16
广安市 168
乐山市 144

凉山彝族自治州 79
眉山市 128
南充市 120
内江市 142
遂宁市 103
雅安市 105
资阳市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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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换气效率

B.0.1 换气效率不应大于表 B.0.1 的规定。

表 B.0.1 换气效率

送风形式 换气效率

供冷上送下回 / 供冷上送上回 1.0

供热上送下回 1.0

供热上送上回（送风温差大于 8℃） 0.8

供热上送上回（送风温差不大于 8℃，送风速度大于 0.8m/s） 1.0

供热上送上回（送风温差不大于 8℃，送风速度不大于 0.8m/s） 0.8

供冷下送上回（地面 1.4m 以上区域的送风速度大于 0.8m/s） 1.0

供冷下送上回（低速置换通风，或地面 1.4m 以上区域的送风速度

不大于 0.8m/s）
1.2

供热下送下回 1.0

供热下送上回 0.7

送排（回）风口反向对称布置 0.8

送排（回）风口邻近布置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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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

规定”。



32

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2.《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3.《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

4.《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

5.《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

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7.《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8.《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

9.《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10013

10.《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

11.《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 461

12.《公共及居住建筑室内空气环境防疫设计与安全保障指南（试行）》

13.《四川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51/T 5027

14.《大型公共设施平战两用设计规范》DB42/T 1616

15.《太原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设计指南（试行）》

16.《平急结合用通风空调机组》 T/CECS 1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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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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